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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得税会计中，按税法规定，企

业要将财务会计确认计量的“收入”分别

确认计量为应税收入、不征税收入与免

税收入；而且，财务会计不予确认计量

的“收入”也可能是所得税会计中的“应税”

收入。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企业才能避

免税务风险，寻求税收利益。

一、应税收入、不征税收入与

免税收入概念的界定

应税收入是指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

定应该缴税的收入。它是在财务会计按

会计准则确认、计量的基础上，税务会

计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再予以确认和计

量的收入。

不征税收入是指不具有可税性的收

入。根据可税性原理，如果一项收入、收

益具有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就不具有可

税性，就不应该对其征税。不征税收入包

括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以及国务院

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从政府的角度

看，如果对财政支出的拨款征税后再转为

财政收入，就如同左手送出去的钱右手又

拿回来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对财政资金的

循环征税，既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也不

符合效率原则。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

基金均属国家的财政收入，征税者如果再

对自己征税，不但没有意义，而且也徒增

成本，减少了政府的实际可支配财力。

免税收入是指虽然具有可税性但按

照税法规定免予征税的收入。我国现行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免税收入包括：国

债利息收入，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

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在中国

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

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证券投

资基金有关收入，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的认定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

政、税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

定）的收入(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

性活动所取得的收入，但国务院财政、税

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免税收入与不征税收入虽然都不缴

税，但两者性质不同，前者属于税收优惠，

后者则不属于税收优惠，由此而产生的费

用支出处理也不相同——	不征税收入用

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或资产（折旧、摊销）

不得在税前扣除，免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

成的费用或资产（折旧、摊销）可以在税前

扣除；相应地，两者的会计处理方法也

不相同，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中应分

别予以列报。

二、财政性补助收入的性质界

定

企业获得的各种财政性补助收入，

视不同情况可能是免税收入，也可能是

不征税收入，还有可能是应税收入，企

业应该根据有关规定正确界定，避免税

务风险。

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

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

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

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可以从收入总额中扣除：（1）企业能够

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2）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

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

体管理要求；（3）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

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当且仅当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

门及有关部门明确确认为免税收入的，才

属于免税收入，否则属于应税收入，应

在取得财政补助款项的当年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企业取得的各类财政性资金，即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发放的财政补助、补贴

（如纳税人取得的中央财政补贴，不属于

增值税的应税收入，但属于所得税的应税

收入）、贷款贴息以及其他各类财政专项

资金（包括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征后

返的税金、直接减免的增值税等，但不包

括国家投资和使用后要求归还本金的资

金和企业按规定获得的出口退税款），不

属于财政拨款，均应计入企业当年的收入

总额（如果是与当期损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营业外收入”；如果是与资产相关或

以后期间损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先计入

“递延收益”，再分期转入“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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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征税收入的所得税会计

处理

1.收到补助当年，财务会计与税务

会计均确认计量为收入。对不征税收入，

税务会计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一

方面将收入作纳税调减，另一方面将其相

应支出的费用化部分做纳税调增处理，对

资本化部分应在以后（折旧、摊销）年度

进行纳税调整。

如果企业在当年将补助收入全部支

出，财务会计将其全部费用化处理，税务

会计应在当年按全额进行纳税调增。这

样，企业并未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税收利

益。企业还需耗费人财物进行纳税申报，

发生相关支出，还要准备应对主管税务机

关的税务检查，增加了企业的税务风险。

2.收到补助当年，财务会计未全部

确认计量为收入，税务会计全部确认计

量收入。对当年确认计量的不征税收入，

做纳税调减处理。因财务会计与税务会

计确认计量收入不一致而形成的暂时性

差异，税务会计应将财务会计未确认计

量的部分作纳税调增，以后年度在财务

会计确认计量收入时，税务会计再做纳

税调减。

四、税收利益的考量

应税收入、不征税收入与免税收入

三类收入性质不同，但又具关联性。对

企业而言，每类收入都涉及企业的税收

利益，必须根据有关税收法规正确界定，

并做相应的会计处理（包括正式的账簿

记录和备查账簿记录）；对各类收入的

使用，尤其是对不征税收入与免税收入

的使用，更是直接影响企业的税收利益。

为此，企业对“三类收入”的取得与使用，

主要应从以下方面进行税收利益的考

量：

1.流转税中的应税收入（计税依据）、

免税收入不能等同于企业所得税中的应

税收入、免税收入。流转税的免税收入

或减免税额可能是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收

入，如纳税人取得的中央财政补贴，不属

于增值税的应税收入，但属于所得税的

应税收入。企业应该事先测算、分析增值

税的免退税额与企业所得税缴税额的正

负差额，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

2.企业获得的不征税收入不一定会

给企业带来税收利益。如软件生产企业

取得的即征即退增值税税款，由企业专

项用于软件产品研发和扩大再生产并单独

核算，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扣除。但这条

看似“优惠”的规定，可能不但不能给企

业带来税收利益，反而会带来税收损失。

因为企业若将该不征税收入全部用于研

发支出，其支出不但不能在税前扣除，而

且也不能享受所得税的“加计扣除”。如果

将该即征即退增值税税款作为所得税的

应税收入，其支出既可以在税前扣除，又

可以享受“加计扣除”。两者相比，孰轻孰

重，不难算出。但对税收法规中规定的“可

以作为不征税收入”，不能理解为“可以作

为”也“可以不作为”，即企业对此没有选

择性，它不同于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企业

可以选择放弃（如增值税的免税放弃）。

因此，只能考虑将不征税收入用于哪类

支出对企业相对有利。

3.企业应树立积极的理财观念，如

果将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作为“银行存

款”，长期不用而“坐收利息”，其滋生的利

息要作为应税收入。

4.企业将符合规定条件的财政性资

金作为不征税收入进行会计处理后，如

果在5年（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

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

的部分，应全额一次性计入取得该项资金

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当然，计入应税

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所发生的支出，允

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由

此可见，企业对其取得的不征税收入（在

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免税收入），早用比晚

用好；而且在运用时，还要考虑用在什么

地方，因为用项不同，由此而产生的税收

利益也不相同。企业要想最大化自己的税

收利益，对这些问题就不可不辨、不可不

算，要将税收利益落在实处。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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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讯

中注协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学习

不久前，中注协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学习。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部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副组

长、第12督导组组长余蔚平参加集中学习并讲话。余蔚平充分肯定了中注协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成绩，就中注协领导班子、

领导干部继续开展好“回头看”提出了要求，要求继续深化学习，深入征求意见，认真查找问题，开展积极健康的批评和自

我批评，坚持边学边查边改，出经验，做表率，推进活动取得实效。中注协党委书记、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毓圭主持会议并

简要报告了中注协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认识体会，以及边学边查边改情况和下一步打算。中注协副秘书长杨志国、蔡晓

峰，以及部室主任代表结合自身学习和工作，就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心得体会、征求意见情况作了发言。

第12督导组副组长舒惠好等督导组全体成员一同参加了会议。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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